附件
关于对失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定点
养老机构实行分级付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各县（市）医疗保障局，双阳、九台医保分局，各县（市）区民政局，各开发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各医保经办机构，各定点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失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以下简称“照护保险”）制度，提升照护保险定点养老机构（以下简称“定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推进定点养老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根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7号）、《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民发〔2019〕137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对我市定点养老机构实行分级付费。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支付标准等级划分
根据市民政部门养老机构评定等级，将我市定点养老机构支付标准划分为为3级、2级、1级、0级四个等级。
对市民政部门评定等级为三级及以上的定点养老机构，执行3级支付标准；对市民政部门评定等级为二级的定点养老机构，执行2级支付标准；对市民政部门评定等级为一级的定点养老机构，执行1级支付标准；对无市民政部门评定等级的定点养老机构，执行0级支付标准。
具体支付标准由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确定。
二、完善政策衔接机制
为确保支付标准调整政策过渡平稳，制定以下衔接机制：
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无市民政部门评定等级的养老机构可于4月30日前向市民政部门提出等级评定申请，由市民政部门统一组织评定。民政部门评定结果公布前，照护保险基金暂按照原支付标准对定点养老机构付费；市民政部门本次评定结果公布结束次月起，正式执行分级付费政策，照护保险基金按照对应的支付标准等级对定点养老机构付费。
分级付费政策执行后成为我市定点养老机构的，未经民政部门等级评定的定点养老机构，执行0级支付标准；已经市民政部门评定等级的定点养老机构，执行对应等级的支付标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部门、单位应充分认识到对定点养老机构实行分级付费是照护保险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趋势，有助于形成医保政策与机构建设递进发展的激励机制，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履职尽责，协力推进机构规范化管理，确保工作落好、落实。
（二）做好分工配合。养老机构等级按照民政部门政策管理，民政部门应确保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上等级评定工作每年开展一次。医保部门应科学制定、适时调整并严格执行四个级别支付标准，避免收费标准与医保支付标准倒挂现象。定点养老机构应严格执行照护保险政策，积极配合做好工作落实，对拒不配合的，按照服务协议约定处理。
（三）完善动态管理。民政部门每次等级评定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将评定结果通报医保部门，医保部门对定点养老机构支付等级实行动态管理，自民政部门通报次月起，对定点养老机构支付等级进行更新。
（四）重视宣传引导。各相关部门、单位要从维护制度公平和保障群众权益角度出发，围绕政策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加强主渠道宣传，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形成养老机构自身建设不断完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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